
一期项目建设规模：本项目位于长春绿园区皓月大路以北和平大街以西交叉处，原址为一汽铸造厂，规划
用地面积约为15.46公顷，目前为政府控制用地。建筑平均容积率约为2.24，平均商住比小于10%，建筑面积
34.54万平方米，建筑总费用约为27.63亿元。老城区改造费用约为4.01亿左右，旧城区改造土地费用约为
2650元/平方米，政府取费标准为15-50%，土地价格约为3048-3975元/米合计为10.53-13.73亿左右，希望
政府给予优惠价格在3300元/平方米左右，最终以政府控规为准。
A地块二类居住用地，1.5880万平方米，容积率小于1.2，建筑密度小于30%，建筑控高小于40米，绿地率大
于30%；
B地块二类居住用地，7.1448万平方米，容积率小于2.5，建筑密度小于30%，建筑控高小于80米，绿地率大
于30%；
C地块二类居住用地，5.0628万平方米，容积率小于2.3，建筑密度小于30%，建筑控高小于80米，绿地率大
于30%；
D地块商业用地，1.6637万平方米，容积率小于2.0，建筑密度小于30%，建筑控高小于45米，绿地率大于
25%。

二期项目建设规模（概述）：本项目位于皓月大路以北和平大街以西，原址为一汽汽车厂苗圃，规划用地
面积约为12公顷，政府控制用地。其中4公顷公园，8公顷住宅，容积率平均约为2.24，平均商住比小于10%。
土地费用1.5亿，包括配套治理公园，最终以政府控规为准。








